
國立羅東高工114學年度新生報到委託書 

學生本人： 因   

因素，無法親自到場參加「國立羅東高工114學年度新生報

到」，特委託  先生(女士)代

為報到。 

此致 

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 

 

委

託 

人 

本 人 父母(或監護人) 

簽 章   簽 章  
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

 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

 

就讀國中  

聯絡電話 家：( ) 家長手機： 

報名序號  

 

 

 

 

 

 

規定事項: 

1. 報到時請出示委託人及受委託人雙方「足以證明身分附照片

之證件」及「關係證明文件」。 

2. 報到時應持「學歷證件」及身分證，逾期未報到視同放棄

錄取資格。 

受
委

託
人 

簽 章 
 

關 係 
 
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

 

聯絡電話 家：( ) 手機： 

 


